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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顶山市卫东区交通运输局文件

平卫交〔2022〕29 号

卫东区交通运输局

关于印发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细则的

通 知

局属各单位、局直各部门：

为全面贯彻落实简政放权、放管结合、优化服务的部署和

要求，现将《卫东区交通运输局“双随机一公开”抽查工作工

作细则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平顶山市卫东区交通运输局

2022 年 7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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卫东区交通运输局

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实施细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创新事中事后监管方式,全面推行“双随

机一公开”随机抽查工作监管模式,结合我局交通工作实际,制

定本细则。

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“双随机一公开”工作,是指我局依据

法律法规规章实施运输企业领域日常监管检查服务时,采取随

机抽取检查对象和检查人员并及时公开检查结果和查处结果

的活动。

第三条 “双随机一公开”工作坚持依法监管、公开透明、

公正、合理、廉洁高效的原则,充分体现行政监管合法性、公

开性、规范性和简约性,保障市场主体权利平等、机会平等、

规则平等。

第四条 开展专项监管检查、交通违法案件查处、交通检

查后督察、交通信访案件处理等非日常监督检查工作，不适用

本细则。

第五条 按照属地管理、分级负责的原则,局属道路运输服

务中心、公路事业发展中心是开展交通领域日常监管“双随机

一公开”的实施主体,负责职权范围内“双随机一公开"的组织

实施,并承担职权范围内的“双随机一公开”工作的主体责任。

第六条 建立随机抽查事项清单、检查对象名录库和执法

检查人员名录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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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根据法律、法规规章的规定和我局的权力清单,制

定随机抽查事项清单。随机抽查事项清单要明确检查主体、检

查依据、检查范围、检查内容、检查形式、抽查频率等内容。

第八条 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应当依据法律法规规章修订情

况和工作实际及时进行调整、完善。

第九条 各检查主体单位应当结合监管职责,以“一企一档”

信息系统为基础,建立各自的检查对象名录库,按照随机抽查

对象类型,完整准确采录相关信息。

检查对象名录库应包含检查对象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/注

册号、检查对象名称、法人代表人/负责人等基础信息。

据企业生产经营状况,对检查对象名录库实行动态调整。

第十条 各检查主体单位应当建立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,

明确执法人员的身份信息,包括姓名、性别、单位、职务、执

法证编号、业务专长等内容,并根据人员岗位调整等因素实行

动态调整。

第十一条 各检查主体单位自行负责向被检查对象反馈检

查结果和查处结果,并向社会公开。

第十二条 各检查主体单位应根据管辖区内企业数量、企

业分类、安全状态和群众投诉情况,合理确定抽查比例。

第十三条 按照检查计划事先确定拟检查对象数量,然后

从检查对象名录库随机选取检查对象,选取重复的按“递补”

的方式重新选取。

第十四条 采取调查询问、现场检查、座谈走访、调阅资

料、明察暗访等方式进行检查。对检查发现的违法行为,应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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录入“双随机一公开”执法检查系统进行下一步处理。

第十五条 各检查主体单位应当在检查报告审定后尽快向

被检查对象反馈检查结果并录入“双随机一公开”执法检查系

统,向社会公开。

第十六条 各检查主体单位实施检查时,均应遵守本细则

规定。

第十七条 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
